
補助排序號： 

亞洲大學學生事務處起飛計畫執行辦公室 

115 年度「其他經由學校認定為經濟不利學生」獎助資格申請書 

壹、基本資料 

姓 名  學 號  

系 所 班 級 系 聯 絡 電 話  

電 子 信 箱  

檢 核 資 料 

1.學生本人與家庭所得總額合計對象之戶籍謄本或最新版本之「戶口名簿」影本 

2.學生本人與家庭所得總額合計對象之前一年度「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」 

3.「其他經由學校認定為經濟不利學生」之佐證資料：□資遣證明 □醫院證明□村

里長證明□導師證明□其他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貳、 「其他經由學校認定為經濟不利學生」學生事實陳述 

 

請詳述人、事、時、地等與經濟救助需求相關事實： 

個人聲明：本人確實有經濟困難，影響生活與就學，並已瞭解「亞洲大學經濟不利學生學習輔導

獎助學金申請暨發放辦法」之申請規範，本人所具之所有事項與提供之資料均屬真實性資料文件，

且願意配合本辦法之執行規定，如經查證有隱匿或其他不實情事，同意放棄獎助資格，並無條件

全數繳還相關補助款項及願意負相關法律責任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  

工 讀 現 況 

□目前無工讀 

□目前校內工讀 

  單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  薪資/月(平均): ＿＿＿＿＿＿＿   

□目前校外工讀 

  單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  薪資/月(平均): ＿＿＿＿＿＿＿   

法定代理人

簽 章 
申請人未滿 18 歲需有法定代理人簽章。 



補助排序號： 

參、 導師輔導諮詢與審查意見 

學 生 本 人 

是 否 為 

延 畢 生 

［註 1〕 

□是 (含修習輔系、雙主修或出國交換等致延畢情形) 

□不是 

班 級 導 師 

輔 導 諮 詢 

意 見 

 

導 師 

審 核 意 見 

□符合「其他經由學校認定為經濟不利學生」資格 

□不符合；原因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班 級 導 師 

簽 章 

［註 2〕 

 系 所 主 管 

簽 章 

 

［註 1〕除身心障礙學生外，學生如因個人因素致延畢，不得再申請本計畫之獎助學金身份。 

［註 2〕為求慎重，煩請班級師長確認學生狀況後用印（或簽名），以利學生納入補助對象。 

肆、 學生事務處審查 

收 件 日 期    年  月  日 
家 戶 綜 合 

所 得 總 額 
新台幣          元 

學 務 處 

審 核 意 見 

□通過「其他經由學校認定為經濟不利學生」資格 

□不通過；原因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學 務 處 承

辦 人 簽 章 
 

學 務 處 

主 管 簽 章 
 

伍、 說明 

1. 獎助資格：其他經由學校認定為經濟不利學生」經查核證明後符合資格者。另依家庭前一年

度年所得總額（包括分離課稅所得），優先補助經濟條件較為不利者。 

2. 告知聲明：亞洲大學基於「其他經由學校認定為經濟不利學生者」申請獎助資格審核之目的，

須取得申請人之姓名、學號、系所班級、聯絡方式、戶籍資料及所得資料清單、家庭突遭變故之

佐證資料等，以供本次審核、必要聯繫之用。當事人得行使請求查閱、補充、更正；請求提供複

製本；請求停止處理、利用；請求刪除個人資料等權利，請洽【學生事務處起飛計畫執行辦公室

/徐先生/04-23323456 分機 3604】。如提出申請，即代表同意本校依前述說明蒐集、處理及利用

您的個人資料。（如未完整提供資料，將可能影響本次審核或必要聯繫） 

 


